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本专科学生学费和生活费补助申办流程

资助对象及标准：2016年及以后被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以教育部当年公布的名单为准）录取就读全日制本专科

（含高职、专科和本科，下同）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按照每生每学年4000元的标准给予资助（其中学费

资助2000元、生活补助2000元），连续资助直到学业结束。休学期间，暂停发放资助。本科毕业后攻读研究生
的，不属于资助范围，但毕业当年专升本、攻读第二学士学位的全日制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可享受本资助
政策。享受本资助政策的学生，可同时享受国家助学贷款、国家奖助学金、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等国家

和省高校学生资助政策。

学生在线申请（每年8月1日至10月20日开放注册申请）。学生进入省学生资助网，注册登录建档立卡资助系统
进行在线申请。申请人应如实、准确填报个人基本信息、就读学校信息、申请资助项目信息、银行账户信息等
按要求上传建档立卡贫困证明、录取通知书（新生）或学生证（老生，须加盖注册印章）、中央部属高校或跨
省就读高校教务部门出具的学籍证明等扫描件。学生填报的信息必须与上传扫描件上的相关信息一致，提交后

不可更改，可随时登录查询进度。

高校审核（每年10月31日前完成）。有关省内地方
属高校登录建档立卡资助系统，对申请人的学籍信
息（录取时间、在读学历和学制年限、是否全日制
普通高等教育、是否在籍在读等）和学费标准进行
审核提交。在省内中央部属高校、省外高校就读的
学生在线申请后，直接进入县级教育、扶贫部门审

核。

审查不通过的，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县级教育、扶贫部门审核公示（每年11月15日前完
成）。县级教育部门登录建档立卡资助系统，打印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申请表或汇总名单，会
同扶贫部门进行审核确认。重点审核学生基本信息
是否填报准确、户籍地是否与建档立卡贫困证明相

符、就读学校信息是否与学籍证明相符等内容。

审查不通过的，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公示：审核确认后，由县级教育部门登录建档立卡
资助系统汇总生成当年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
公示名单，在县级教育网站及各镇（乡）醒目位置

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再次
登录建档立卡资助系统填报公示情况，提交生成当

年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发放名单。

资金发放：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本专科学生学费
和生活费补助按学年申请和发放，由生源地负
责学生资助工作的管理机构统一打卡发放到受
助学生银行卡。资金发放完成后，由县级教育

部门在资助系统中填报资金发放情况。于每年1

2月底前完成资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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